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景德镇井冈山北汽创新发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猫股份”或“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

以上股东景德镇井冈山北汽创新发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北创投”）出
具的《关于减持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获悉2025
年 9月 12日，景北创投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共计 218,500股（股票来
源为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取得的股份），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3%（以下
简称“本次减持”）。本次减持后，景北创投持有公司股份 80,888,017股，持股比例由
11.03%变动至11.00%，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本次减持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景德镇井冈山北汽创新发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206MA35J3HA9U
3、本次减持股份来源：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取得的股份
4、本次减持情况概述：截至本次景北创投减持前，景北创投持有公司股份81,106,

5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3%。前述股份系景北创投于 2017年通过公司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取得的公司股份，该股份于2017年7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20
年7月3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景北创投基于自身资金需求，于2025年9月12日，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共计 218,500 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本次减持后，景北创投持有公司股份80,888,017股，持股比例由11.03%变动至
11.00%，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结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大股东减持其通过参与公开发行股份而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仅适用本指引第三条至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的规
定”，本次减持无需预披露减持计划。

二、本次减持触及1%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景德镇井冈山北汽创新发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江西省景德镇高新区梧桐大道南侧合盛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4幢306室

2025年9月12日

2025年9月12日，景北创投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18,500股，减持股数占公
司总股本的0.03%，持股比例由11.03%减少至11.00%。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况。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黑猫股份 股票代码 002068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增加□ 减少√

增持股数（万股）

21.85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81,106,517
81,106,517

0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占总股本
比例（%）

11.03
11.03
0.00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减持比例（%）

0.03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80,888,017
80,888,017

0

有□ 无√

占总股本
比例（%）

11.00
11.00
0.00

注：以上涉及股本比例的计算，总股本以目前公司总股本 735,345,196股进行计

算；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备查文件

1、景北创投出具的《关于减持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

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5一058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
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

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6、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星期一）。
7、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鲍洪星先生主持。
8、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906名，代表股份

数量为2,072,355,9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417%。其中，参加现场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1,400,028,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904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90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672,327,00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76%；参加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905名，代表股份数量为672,355,9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7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雷萌先生和刘洁女士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注：本决议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4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
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方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

股份数量为1,400,00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江西
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出席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144,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36％；反对3,

843,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17％；弃权 36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68,144,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36％；反对3,

843,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17％；弃权 36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7％。

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5,720,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98%；反对

6,313,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7％；弃权 322,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65,720,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31％；

反对6,313,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90％；弃权

3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79％。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6,415,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57％；反对

34,555,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74％；弃权 1,38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36,415,0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45％；反对 34,555,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394％；弃权1,38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1％。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6,521,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09％；反对

35,421,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92％；弃权412,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36,521,9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04％；反对 35,421,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683％；弃权 4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3％。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6,541,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18％；反对

35,406,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85％；弃权40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36,541,2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33％；反对 35,406,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661％；弃权 40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7％。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6,538,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17％；反对

35,413,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88％；弃权40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36,538,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29％；反对 35,413,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670％；弃权 40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7,78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7％；反对

3,971,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7％；弃权 594,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67,789,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09％；反对 3,971,8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07％；弃权 59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4％。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6,119,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14％；反对

35,787,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69％；弃权449,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36,119,4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105％；反对 35,787,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226％；弃权 44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8％。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6,465,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81％；反对

35,554,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57％；弃权335,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36,465,4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620％；反对 35,554,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881％；弃权 33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6,627,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60％；反对

35,405,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85％；弃权323,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36,627,5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861％；反对 35,405,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658％；弃权 3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5一057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设置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江西正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公司董
事会将设置1名职工代表董事，因此目前公司董事会人数由5名调增至6名，其中非独
立董事人数由3名调增至4名（含新增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独立董事人数保持2名不变。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

会职工代表审议，一致同意选举王昆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自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之
日起正式履职，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王昆先生，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1992年10月生，本科学历，历任双胞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资专员、高级秘书、项目部长、事务部长，2023年12月起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昆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
股票 28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情形，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5一058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10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6名，实际参加董事6名，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鲍洪星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工作细则〉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获全票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2、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了《关于制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

细则〉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获全票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3、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获全票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4、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获全票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工作细则》。
5、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经理工作细则〉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经理工作

细则》。
6、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7、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投资者关

系管理制度》。
8、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

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年报信息

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9、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外部信息使用人管

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外部信息

使用人管理制度》。
10、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

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获全票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内部审计

制度》。
1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12、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
13、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舆情管理制度〉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舆情管理

制度》。
14、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控股子公司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控股子公

司管理制度》。
15、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

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信息披露

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16、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互动易平台信息

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互动易平

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4、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5、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6、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具体情况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基健康”）股票（证券简称：*ST

中基，证券代码：000972），于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12日、2025年9月15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偏离-15.4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现就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经公司自查，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2025年7月28日，中基健康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新疆中基红色番茄产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红色番茄”）分别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六师中院”或“法院”）送达的《预重整通知书》[（2025）兵06破申（预）1号、（2025）兵
06破申（预）2号]。六师中院通知启动对公司及红色番茄的预重整，并指定公司清算组
担任公司临时管理人、红色番茄清算组担任红色番茄临时管理人（以下合称“临时管理
人”）。为依法推进中基健康与红色番茄预重整工作，临时管理人决定公开招募重整投
资人。经评审委员会遴选，确定本次重整产业投资人为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业集团”），并确定重整财务投资人7家，分别为：新疆兵金
建投资有限公司、广州昊智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体；新疆兵投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青岛鲁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体；北
京博雅春芽投资有限公司及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霍尔
果斯金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融达期货（郑州）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迈凌科技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鼎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体；陕西财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9
月11日，公司与上述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披露了《关于确定重整投资人暨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
投资协议〉的公告》，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公告；

4、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
或市场传闻，亦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造成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5、经向控股股东核实并自查，除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交易于9月11日、9月12日、9月1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

离值累计偏离-15.42%，股价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六师中院通知启动公司及子公司红色番茄的预重整，不代表法院会正式受理公
司及子公司红色番茄重整，法院能否受理公司及子公司红色番茄重整尚存在不确定
性。

3、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号）等公告，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三者均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同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1日起
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处理，股票简称由“中基健康”变更为“*ST中基”，证券代码仍为

“00097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九）项“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
整、和解和破产清算申请”的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重整的申请，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
宣告破产，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经进一步核实确认，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五、其他说明
1、截至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工作正常；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
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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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934,750,

611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4,358,640股后的1,890,391,9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1.50元（含税），不使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1465609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
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使用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至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前，公司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
本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

一致，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934,750,611股剔除已

回购股份 44,358,640股后的 1,890,391,9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0000元；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
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0.1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 9月 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 9月 23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9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9月

2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899
08*****919
08*****998

股东名称

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铼钸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9月15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22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
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即1,

890,391,971股/10*1.50元/股= 283,558,795.65元。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
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除权除息价
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即 283,558,795.65元÷1,934,750,611股= 0.1465609元/股（结果取小数
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1465609元/股。

七、咨询方式
联系机构：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33979919
联系邮箱：ir@ztgame.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间

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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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

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一15:00。
3、现场召开地点：江西省新余市赛维大道1950号新余电源公司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甘胜泉先生

7、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84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 45,887,425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49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37,175,10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981%。
公司股东新余金紫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黄洪林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大会。公司董事

会聘请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现场方式列席会议并进行见证。通过视频方式
参会或列席会议的前述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712,325股，占本次会议

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09%。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本次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8,526,525股

152,000股

33,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6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46%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8,526,525股

152,000股

33,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866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7446%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891%

会议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了《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公司股东新
余金紫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关联股东，持有公司股份37,175,000股，在本次
会议进行回避。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罗小平律师、况阳春律师见证

并出具《关于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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